
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

浙政函〔２０２２〕 １２９ 号


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

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哈格哈里亚

数字技术与运营联合学院的批复

省教育厅：

你厅《关于申请设立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哈格哈里亚数字

技术与运营联合学院的请示》 （浙教国际〔２０２２〕 ６３ 号）收悉。 经

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设立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哈格哈里亚数字技术与

运营联合学院（以下简称联合学院）。 联合学院由浙江经贸职业

技术学院和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合作举办，为不具有法

人资格的专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，隶属于浙江经贸职业技术

学院，办学地址为杭州市钱塘区学林街 ２８０ 号，英文译名为 Ｚｈｅ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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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ａｇａ－Ｈｅｌｉ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

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。

二、联合学院办学有效期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，如需延期应

按有关规定另行申报，办学许可证待教育部统一编号后核发。 首

期开设电子商务、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等 ２ 个专业，电子商务专

业每年招生 １００ 人，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每年招生 ８０ 人，

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，近期办学总规模为 ５４０ 人。 对

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，颁发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学校

专科（高职）毕业证书和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结业证书

及欧洲学分证明。 学费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规定确定。

三、你厅要严格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有关法律法规，加强管理，

指导学校进一步强化专业特色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提升办学质量

和水平，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　 抄送：教育部，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　
财政厅，省人力社保厅，省自然资源厅，省供销社，浙江经贸职业　
技术学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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